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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為使案件審理達到公平、公正，目前相關法律對於涉有系爭

案件利害關係之人員，均有迴避之規定。茲謹將公務人員保障法

草案所定迴避事項與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，列表說明如次：

公　務　人　員　保　障　法

草　案

行　政　程　序　法　草　案

第六條　審理保障案件之人員

有下列各款情

　　　　形之一者，應自行迴

避：

一、與保障案件之公務人員有

配偶或三親等

　　內血親、姻親關係者。

二、曾參與保障案件之處分或

復審程序者。

三、與保障案件有利害關係者。

前項規定之迴避，於協助辦理

保障案件人員準用之。

前二項人員應迴避而不迴避者，

應依法移送懲戒。

第六十三條　公務員在行政程

序中，有下列

　　　　　　各款情形之一者，

應自行迴避

　　　　　　：

一、本人或其配偶、前配偶、四

親等內之血

　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

有此關係者為

　　事之當事人時。

二、本人或配偶、前配偶，就該

事件與當事

　　人，有共同權利人或同義

務人之關係者

　　。

三、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

代理人、輔

　　佐人者。

四、於該事件，曾為證人、鑑定

人者。 

第六十四條　公務員有下列各

款情形之一者公　務　員　懲　戒　法



　　　　　　，當事人得申請

迴避：

一、有前條件所定之情形而不自

行迴避者。

二、有具體事實，足認其執行職

務有偏頗之

　　虞者。

　　前項申請，應舉其原因，

向該公務員所

　　屬機關為之。

　　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在其

第二十九條　　準用刑事訴訟

法之規定

行　政　訴　訟　法

第六條　評事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應自行迴

　　　　避，不得執行職務：

一、有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

第一款至第六

　　款情形之一者。　　　　

二、曾在中央或地方機關參與

該訴訟事件之

　　處分或決定者。　　　　

三、曾在普通法院參與該訴訟

事件之審判者

　　。

四、曾參與該訴訟事件再審前

之裁判者。但

　　其迴避以一次為限。

民　事　訴　訟　法 刑　事　訴　訟　法



第三十二條（推事之自行迴避

及其事由）

推事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

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：

一、推事或其配偶、前配偶或未

婚配偶為該

　　訴訟事件當事人者。

二、推事為該訴訟事件當事人

八親等內之血

　　親，或五親等內之姻親或

曾有此親屬關

　　係者。

三、推事或其配偶、前配偶或未

婚配偶就該

　　訴訟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

權利人、共同

　　義務人或償還義務人之關

係者。

四、推事現為或曾為。該訴訟事

件當事人之

　　法定代理人或家長、家屬者

五、推事於該訴訟事件，現為

或曾為當事人

　　之訴訟代理人或輔佐人者。

六、推事於該訴訟事件，曾為

證人或鑑定人

　　者

七、推事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

前審裁判、更

　　審前之裁判或仲裁者。

第三十三條　（聲請推事迴避

及其事由）

遇有左列各款情形，當事人得

聲請推事迴避：

第十七條（自行迴避事由）推

事於該管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應自行迴避，不得執行職

務：

一、推事為被害人者。

二、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

人之配偶、

　　八親等內之血親、五親等內

之姻親或家

　　長、家屬者。

三、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

約者。

四、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害人之法

定代理人者

　　。

五、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、辯

護人、輔佐

　　人或曾為自訴人、附帶民事

訴訟當事人

　　之代理人、輔佐人者。

六、推事曾為告訴人、告發人、

證人或鑑定

　　人者。

七、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

察官之職務

　　者。

八、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。

第十八條（聲請迴避一－事

由）

當事人遇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

得聲請推事迴避：

一、推事有前條情形而不自行迴

避者。

二、推事有前條以外情形，足認

其執行職務

　　有偏頗之虞者。



一、推事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

不自行迴避者

　　。

二、推事有前條所定以外之情

形，足認其執

　　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。

　　當事人如已就該訴訟有所

聲明或為陳述

　　後，不得依前項第二款聲

請推事迴避。

　　但迴避之原因發生在後或

知悉在後者，

　　不在此限。

監　察　法

第十一條　彈幼案件之審查委

員，與該案有

　　　　　關係者，應行迴避。

附註：訴願法及具有準司法性質之公平交易法並無關於迴避之

規定。

　　

　　依據上表規定，公務人員再復審、再申訴案件應迴避之規定

較民、刑、行政訴訟法及公務員懲戒法所定迴避規定為寬鬆，惟

上述該等法律均屬司法性質，其審理程序本就較一般準司法性

質之救濟程序為嚴謹，故其規定較嚴為世界之通例，倘再復審、

再申訴迴避規定與訴願法或同具準司法性質之公平交易法並無

關於迴避規定之情形相較，則又屬嚴格。而與行政程序法草案規

定寬嚴程度則大致相當，因此應屬折衷適當，可據以採行。

　　又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六條第二項關於應迴避而不迴避者，

應依法移送懲戒，有人認為依該項規定，不論有無過失，只要

有應迴避而不迴避之情形，即移送懲戒，似嫌嚴苛。所言雖非無

的，但由於是否過失，並無客觀之認定標準，以及過失程度之

輕重亦難以判斷，因此只要有應迴避而未迴避情形，即應移送

懲戒，讓監察院及公務員懲戒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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